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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毛盼盼） 4月
18日，盐池县法院干警走进盐池县
第七小学，为 100余名小学生带来
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法治宣传课。

活动中，审管办法官助理王
一桥围绕“国家安全教育主题班
会”和“预防校园欺凌 护航少年
的你”两大主题，通过展示案例、
解读法律规定等方式，用生动风

趣的语言向同学们讲解了什么是
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严重
后果，以及校园欺凌的定义和如
何预防校园欺凌等相关内容，告
诫同学们不做校园欺凌的参与
者、旁观者和受害者。同时通过
现场问答、游戏互动等形式，让同
学们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激发学
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

盐池法院为小学生讲法治课

4月16日，青
铜峡市法院举办
保护妇女儿童权
益专题开放日活
动，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团委、妇
联等12家单位代
表及青铜峡市第
四中学部分师生、
家长90余人走进
法院，“沉浸式”接
受法治熏陶，打卡
别样“法治之旅”。

本报通讯员
马晓花 王冬莹
摄

善意文明执行促和解

公正司法 一心为民

吴忠监狱吴忠监狱

张某与李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经该院审理，依法判决李某返还张某
借款 48万元。判决生效后，因李某
未按期履行判决义务，张某申请强制
执行。执行法官依法向被执行人李
某发出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
但李某既不主动履行义务，也未向法
院申报财产，甚至经多次传唤拒不到
法院。在申请执行人张某的配合下，

执行干警将李某“堵”在其公司厂区，
并第一时间扣押了李某名下被保全
查封的车辆。

李某被强制传唤至法院，干警对
其释明不主动履行判决义务的法律
后果后，李某眼见无法推脱，遂缴纳
执行款10万元。就下剩38万元案款
如何履行的问题，李某自称尚有部分
账款正在追回的关键期。执行干警

决定暂缓对李某采取拘留措施，同时
告知李某若不按照承诺履行，法院将
依法处置其名下车辆。李某见法院
充分考虑其困难，当即表示只要账款
到位就立刻支付全部执行案款。

随 着 李 某 将 最 后 一 笔 案 款
90286.65元交到法院账户，该起民间
借贷纠纷所涉 48万元执行款全部执
行到位。申请执行人张某拿到案款
后，表示愿意配合法院处理其公司涉
被执行人的 3起案件。最终，促成另
外两案执结完毕、一案执行和解。

能动执行，一案“结”促三案“解”

本报讯（通讯员 张卓）近日，吴
忠监狱以“观影促改 点燃爱国热情”
为主题，开展“周末影院”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充分发挥影视文化的教育矫
治功能，推动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提质
增效。

活动期间，《我和我的祖国》等
爱国主义电影在狱内大讲堂轮番播
放，国家力量、伟人事迹、英烈精神

深深感染着服刑人员，切实把爱国
主义情怀转化为遵规守纪、重塑新
生的内在动力。观影后，警察现场
组织展开讨论，服刑人员钱某动情
地说：“感恩为国家发展奉献的先烈
和前辈，我的心灵深受震撼，也为自
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我一定踏
实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努力做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观爱国电影促改造见效

本报讯 （通讯员 陈丽琴 杨虎
成）近日，同心县司法局联合多部门化
解一起农民工薪资纠纷。

2023年 3月至 9月，同心县石狮镇
管委会满春村村民李某某、杨某某、虎
某、马某、杨某等人被同心县某公司代
招为该公司种植、挖掘、装载红葱。9
月底完工后，李某某等 5人共计 26242
元的劳务工资未能及时支付到位。今
年 3月，李某某等 5人多次讨要劳务工
资无果，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田老庄乡人民调解委员会了解情
况后，第一时间联合田老庄乡综治中
心、辖区派出所、村委会到某公司了解
详细情况。调委会工作人员详细询问
每一名务工人员的总务工时间、劳务工
资报酬约定事宜、约定结付日期以及详
细的务工记录，确定好务工报酬后，调
委会、综治中心、派出所及村委会经多
方联系，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协商劳务
工资支付事宜，督促尽快调解妥善处理
此事。然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到现场
后，李某某等人情绪激动，双方再次产
生激烈争执，调委会及其他部门工作人
员将当事人先行劝离后，仔细将李某某
等 5人的工资再一次对照双方务工记
录进行了重新核对，最后确定准确的劳
务工资总额后，现场进行了普法教育，
双方情绪趋于缓和稳定。经过工作人
员摆事实、讲法律、道情理的 7个小时
调解后，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人
民调解协议书，公司为李某某等5人分
别出具欠条，并承诺于当日 24时之前
支付所有拖欠工资。后经回访得知，李
某某等 5人的劳务工资已于当晚通过
微信转账方式全部履行到位。

同心多部门联动
化解农民工薪资纠纷

本报讯（通讯员 张唯栋） 4月16
日，红寺堡区法院联合红寺堡区检
察院、妇联、团委开展“保护妇女儿
童权益专题开放日”活动，邀请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罗山中学师生
共同参与，以请进来、走出去的方
式，让参与者沉浸式、互动式感受法
治课堂，用实际行动为妇女儿童撑
起法律“保护伞”。

“现在开庭！”在庄严的审判台上，
一名少年“法官”手举法槌主持了一场
模拟法庭。模拟法庭选取一起未成年
人抢劫案，在法官和检察官的指导下，

罗山中学 15名同学分别扮演审判长、
审判员、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法庭
上，身着法袍的小“法官”正襟危坐，按
照程序有序开展庭审活动，台下，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罗山中学200余名
师生听得津津有味。庭审结束后，在
法院工作人员的引导和讲解下，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以及罗山中学的师生
们，参观了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警务装
备室、执行指挥中心等，并参观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实践基地，聆听检察官关
于预防校园欺凌的宣讲。

为了丰富保护妇女儿童权益专题

开放日活动，红寺堡区法院主动延伸
司法触角，在审务工作站开展妇女儿
童权益专题法律咨询服务活动。同
时，法院干警在人流量较大的新时代
购物广场以及罗山社区设置宣传台，
通过发放宣传材料、提供法律咨询、讲
解典型案例等方式，多角度宣传反家
庭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与妇女
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引导
广大妇女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活动中，共发放宣传
彩页 200余份，接待群众咨询 10余人
次，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红寺堡法院“互动式”法治宣传效果佳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东升）“太感
谢法官了，我们已达成了执行和解。”
近日，同心县法院通过执行和解的方
式顺利执结两起涉企案件。

某建材有限公司申请执行某工贸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某材料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两案，在执行过程
中，执行法官对二被执行人的财产状
况和经营状况进行调查，发现二被执
行人实际控制人都系马某某一人。在
与马某某取得联系后，执行法官了解
到二被执行人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

如采用长期冻结账户等措施，对企业
的生产经营活动和务工人员工资发放
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且马某某本人表
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其在外还
有1000多万元债权，会想办法积极履
行义务。

执行法官考虑到申请人与被执行
人均为企业，强行采取强制措施势必
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经反复权衡，多次
约谈双方企业负责人耐心调解，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执行和解，两起涉企案
件顺利执结。

善用和解执结两起涉企案件

本报讯（通讯员 武鹏）近日，红
寺堡区法院依法对被告人赵彦军等 36
人恶势力团伙犯罪一案进行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2006年至 2016年
期间，被告人赵彦军经常纠集被告人
赵某斌、杨某福、周某勇、周某良等
人，在盐池县城、花马池镇、王乐井乡
等地，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多
次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催收非
法债务、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为非
作恶，欺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生活

秩序，逐渐形成了以赵彦军为纠集
者，以赵某斌、杨某福、周某勇、周某
良为成员的恶势力团伙，造成较为恶
劣的社会影响。

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赵彦军等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
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被告

人赵彦军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
催收非法债务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13年，并处罚金 311万元；被
告人赵某斌犯寻衅滋事罪、串通投标
罪、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 6年 6个月，并处罚金 80万
元；被告人杨某福犯寻衅滋事罪、强迫
交易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6年，并处罚金 2万元；被告人周某勇
犯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4年 2个月，并
处罚金 2万元；被告人周某良犯寻衅
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2年。对其余
各被告人按照其所参与的犯罪分别判
处 8个月至 4年 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红寺堡法院公开宣判赵彦军等36人涉恶案

青铜峡市法院

“春季会战”战鼓擂 能动执行“达”民心
本报通讯员 祁博 陈军

近 日 ，在
“春季会战”集
中执行行动中，
青铜峡市法院
周密安排、强势
出击，吹响了对

“拖、逃、躲、赖”
的被执行人进
行集中搜寻的
集结号。截至
目前，共执行完
毕案件154件，
执 行 到 位
1911.81 万 元 ，
拘留12人。

“我八十多岁的人了，一辈子没
进过法院的门，还想着这事咋处理才
能不丢脸面呢，没想到法院会帮我化
解……”近日，被执行人李某某赶到
青铜峡市法院执行局，握着执行法官
的手不停地道谢。

某保险公司与李某某保险人代
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经青铜峡市法院
审理判决，李某某应支付某保险公司
2.7万元。后因李某某未按期履行判

决义务，某保险公司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法官通过调查未发现李某

某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且李某
某年过八旬，身体状况欠佳，无法进
一步采取其他执行措施，案件陷入
僵局。如何摆脱执行困境，既让当
事人感受到强制执行的“力度”，又
能体现执行的“温度”，执行法官转
变思路，多次与李某某及其家属沟
通，耐心听取他们对案件判决结果

的意见，并耐心为李某某释明对法
律的不解之处。随着释法说理工作
的深入，李某某逐渐转变想法，表示
愿意处理案件，但自身能力有限，希
望某保险公司体谅其困难，减免部
分案款。法官立即与申请执行人沟
通，讲清李某某的财产现状和生活
窘境，转达了李某某和解的意愿。
在执行法官的积极推动下，双方经
过数轮沟通协商，最终达成和解，某
保险公司自愿放弃 9000元执行案件
款，李某某一次性付清下剩执行款
1.8万元，该案得以解决。

释法说理，八旬老人主动履行

“拘留就拘留，谁怕谁！给我备
好方便面，我要在拘留所里喝啤酒。”

“春季会战”集中执行中，面对嚣张跋
扈的被执行人王某，该院果断对其采
取司法拘留措施。

王某因拖欠银行贷款不还，被此
次集中执行确定为重点人员之一。3
月19日6时许，执行干警敲开王某家
门，经询问王某仍无主动履行意向，

遂依法传唤其至法院。途中，干警耐
心做王某的思想工作，希望其端正态
度，履行还款义务，但王某非但不领
情，还嚷嚷着：“就是没钱，大不了拘
留，最好拘留半年。”在法院执行办案
中心，执行干警告知王某如果再不履
行将被采取拘留措施，王某态度更加
嚣张，在打给其家属的电话中声称：

“一分钱也别凑，法院有本事就拘留

我，拘留半年也无所谓。”更口口声声
让执行干警给其准备啤酒。面对态
度嚣张的王某，执行干警立即对其采
取司法拘留措施。

在被羁押的次日，王某父母赶到
法院向执行法官递交了结清银行贷
款本息的证明，并代王某向执行法官
致歉。执行法官再次询问王某，其一
改之前的嚣张态度，连连认错，表示
自己不会再胡说八道。鉴于王某认
错态度较好，法院依法提前解除其司
法拘留措施，该案执结。

拒不履行，司法拘留没商量

本报讯（通讯员 张洁）近日，同
心县法院公开开庭审结一起偷越国
（边）境案，杨某虎、马某龙、马某军3人
因偷越国（边）境被判刑。

2019年 7月，被告人杨某虎提议
去缅甸的小勐拉玩，被告人马某龙、
马某军表示同意。杨某虎随即联系
境外人员杨某（在逃），三被告人按
照杨某的安排于 2019年 7月 17日乘
坐飞机从银川市到达云南省昆明

市，又从昆明市到达西双版纳州打
洛口岸，由当地村民用摩托车送至
一河边并乘坐渡船过河到达缅甸境
内，后杨某驾驶车辆将被告人杨某
虎、马某龙、马某军接到缅甸的小勐
拉。三被告人在缅甸小勐拉滞留约
1个月，先后按照杨某的安排原路返

回国内。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虎、

马某龙、马某军违反国（边）境管理法
规，结伙偷越国（边）境，情节严重，核
其行为均构成偷越国（边）境罪，应予
依法惩处。被告人杨某虎、马某龙、
马某军系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被

告人杨某虎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
人马某龙、马某军系从犯，应当从轻处
罚。最后，法院根据三被告人犯罪的
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
度，判处三被告人拘役 4个月至有期
徒刑 4个月不等刑罚，分别并处罚金
5000元。

同心法院公开审结一起偷越国（边）境案

本报讯（通讯员 张卓）近日，吴
忠监狱组织警察走进利通区法院，旁
听国家公职人员贪污受贿案件的公开
庭审，接受“零距离”廉政警示教育。

通过庭审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
论等庭审环节，让干警直接了解了一
名曾经的领导干部怎样逐步腐化堕落
为违法犯罪分子。庭审结束，审判长
现场以案说法，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
以案为鉴，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树
立良好家风，以实际行动确保国徽、党

徽永不褪色。
此次廉政教育活动，以法庭为课

堂，以案例为教材，将“纸上的教训”转
化为“心中的敬畏”，是一场直抵心灵、
发人深省的廉政教育警示课。参与旁
听的干警表示，通过旁听庭审深切感
受到法律的威严，真正体会到“贪廉一
念间，荣辱两世界”的含义，今后要时
刻保持警钟长鸣、牢记党纪国法、守住
思想底线，坚决抵制各种诱惑、严格公
正文明执法。

庭审现场开展警示教育

本报讯 （通讯员 杜峙泽）“法
官，不是我不履行，近些年生意不景
气，希望能给我一个分期履行的机
会。”近日，被执行人向法官求助。

2022年 1月，申请执行人余某购
买涉案商铺并办理产权证书，后了解
到该商铺由某运营管理公司于 2022
年 1月 12日租赁给被执行人某通讯
部，余某在取得该涉案商铺所有权后
却无法实现实际使用权，无奈诉至红
寺堡区法院。经法院判决确认被执行
人某通讯部需向申请执行人返还商
铺，多次询问后被执行人均以租期未
到等原因拒绝返还，申请执行人权益
无法保障，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

求返还涉案商铺并支付租金损失。
执行干警仔细查阅卷宗后，了解

到被执行人系个体工商户，立即到涉
案商铺送达相关执行文书并向其告知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后果，被执
行人表示愿意在10日内返还商铺，但
由于经营困难没法将案款一次性履行
完毕。本着善意文明执行理念，执行
干警将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传唤至法
院，让双方“面对面”协商。经过执行
干警从中调解和以案释法，双方达成
一致协议，被执行人某通讯部将商铺
返还并如期支付租金补偿款，申请执
行人如愿将自己手中的一纸判决变成
了“真金白银”。

“面对面”协商兑现“真金白银”

本报讯（通讯员 杨彩虹）同心
县法院执行法官在办理王某申请执行
徐某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时，被执行人徐某手持一沓病历单来
到法院寻求帮助，称其给孩子看病的
银行卡上的钱被法院冻结，无法向医
院支付住院费。执行法官了解到，徐
某因到期未履行还款义务，被法院依
法冻结其账户。

执行法官得知，徐某卡中被冻
结的 5万元是其打工所得，本打算用
来偿还欠王某的赔偿款，但其儿子
患病急需治疗，无奈徐某只能先用
这笔钱救治孩子。但在缴纳住院费

时，徐某发现银行卡被法院冻结，故
徐某申请法院将其银行卡先行解
冻，等孩子病情缓解，一定向申请人
偿还欠款。

执行法官第一时间联系申请人王
某，并将徐某的情况告知王某，通过做
劝说工作，王某表示理解徐某的处境，
徐某也表明了自己的还款态度。在法
官的劝说下，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
议，即被执行人徐某每月还款 3000
元，直至还清为止。法院依法解冻了
徐某的账户。近日法官回访得知，徐
某已提前还清了欠款，孩子的病情经
过治疗也已好转。

当事人互谅互让案结事了人心暖

4月18日，盐池县法院干警为第七小学师生讲授法治课。
本报通讯员 路鑫 摄


